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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您：查閱保誠人壽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連結網站(網址http://www.pcalife.com.tw)，或洽詢免付費客戶服務/申
訴專線0809-0809-68，亦可至保誠人壽總公司(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8樓，電話02-8786-9955)索取。

保誠人壽
實利充沛終身保險

繳費10年‧終身保障 雙金雙紅‧實利充沛年年領取‧樂活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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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於屆滿第一保單年度起至保險年齡109歲(含)止，每一保單週年日仍生存且未有完全
失能，按下列方式給付生存保險金：
(1)第一保單週年日至第十五保單週年日：應已繳總保費的0.9%。
(2)第十六保單週年日以後：應已繳總保費的0.63%。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110歲當年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按保險金額的3倍給付祝壽保險
金。

1.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時，按下列方式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後保險
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第一保單年度至第十四保單年度：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比率(請參照
P.4)」或應已繳總保費，兩者取其較大者。

(2)第十五保單年度後：按「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保單價值準備金比率(請參照P.4)」給付。
2.若要保人選擇保險金分期給付，得事先約定欲分期給付之「指定保險金」及「分期定額保
險金給付期間」。開始給付分期定額保險金後，成為不分紅保單，不享有紅利分配。「分
期定額保險金給付期間」屆滿時，分期定額給付之約定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以
遺產稅喪葬費用扣除額之一半為限，其超過部分保誠人壽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
費，且不適用分期定額保險金給付之約定。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
險金，且不適用分期定額保險金給付之約定。
※被保險人同時或先後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二項以上之完全失能程度者，保誠人壽僅給
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給付後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
金給付之情形。

保誠人壽依分紅保險業務之實際經營狀況且考量未來長期之分紅績效，核定該年度之可分配
盈餘，作為下列紅利給付之基礎：
1.年度紅利：自第十六保單週年日起，依當時已宣告之年度紅利金額給付予要保人。要保人
可選擇下列任一方式領取年度紅利：(1)現金給付。(2)儲存生息。
2.長青紅利/長青解約紅利：
(1)長青紅利：自第十五保單年度起，於被保險人身故、完全失能或保險年齡達110歲當年
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時，給付當時適用之長青紅利予要保人。

(2)長青解約紅利：自第十五保單年度起，於要保人申請終止保險契約或減少「保險金額」
時，依要保人終止或減少之「保險金額」比例計算，給付當時適用之長青解約紅利予要
保人。

※給付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時，若仍有要保人未請
求或保誠人壽應給付之保單紅利金額及其利息，將一併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人。

※要保人終止契約或辦理減少「保險金額」，將不給付「保險金額」減少部分之當年度年度
紅利。

※各該保險單之紅利分配計算公式（如保單條款附件）分別計算。長青紅利及長青解約紅利
均自宣告日起一年有效，每年所宣告之長青紅利及長青解約紅利金額會因實際狀況而有不
同，保誠人壽不保證最低給付金額。

※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上表所列「祝壽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保誠人壽僅給付一項
保險金。

※受益人申領完全失能保險金給付時，依保單條款之約定，保誠人壽於需要時會參據醫學專業意見，並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
驗，以作為理賠審核之依據。

※除外責任：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完全失能、或被保險人因犯罪致死或完全失能者，保誠人壽不負
給付保險金之責任。完整之除外責任請詳保單條款。
※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摘錄要點，為保護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

商 品 特 色

繳費10年‧終身保障 年年領取‧樂活加倍 雙金雙紅‧實利充沛

商品名稱：保誠人壽實利充沛終身保險

給付項目：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生存保險金及祝壽保險金

備查文號：民國109年12月21日保誠總字第1090995號

逕行修訂文號：民國112年01月01日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1年08月30日金管保壽字第1110445485號函修正

本商品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給付後之金額超出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保單給付內容

給付項目

生存保險金

祝壽保險金
(給付後保險契約
效力終止)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給付後保險契約
效力終止)

給付內容

保單紅利
(非保證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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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例 說 明
以40歲男性投保本商品為例，保險金額NT$8,596,459，繳費10年，原始年繳保費NT$3,092,146，折扣後年繳保費NT$3,000,000(註1)，

可享有保障如下：

 

註1：已計算高保費2%折扣及首、續期保費採匯款或金融機構自動轉帳1%折扣。

註2：上表所列之「假設年度紅利」之給付方式為現金給付，投保時保戶可選擇其它紅利給付方式。

註3：上表所列之紅利數值為假設投資報酬率3%(中)，並考慮合理的理賠率及費用率等整體經營績效後而得，實際之投資報酬率或經
營績效可能低於或高於假設值。投資報酬率非分紅率，僅是影響紅利宣告數值的因素之一，若欲了解其它紅利宣告假設條件下
之數值，請參閱建議書或洽詢您的服務人員。假設紅利為非保證給付項目，紅利數值僅供參考，不能作為未來各年度實
際分紅的保證或推論。

※第1保單週年日分配的「生存保險金」，於第2保單年度之首日分配，呈現於第1保單年度欄位；第16保單週年日分配的「年度紅
利」，於第17保單年度之首日分配，呈現於第16保單年度欄位，以此類推。

※假設年度紅利部份係以現金給付方式計算。  單位：新臺幣/元

 

保
單
年
度

折扣後
累計
所繳
保險費
(註1)

3,000,000

6,000,000

9,000,000

12,000,000

15,000,000

18,000,000

21,000,000

24,000,000

27,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28,368

55,877

84,245

111,754

139,263

167,631

195,140

222,648

251,017

278,525

278,525

195,140

195,140

195,140

195,140

195,140

195,140

-

當年
度末
生存
保險金

1,105,505

3,038,848

4,970,473

6,897,799

8,823,406

10,743,854

13,517,072

15,557,012

18,703,316

20,856,729

24,215,365

24,227,400

24,303,909

24,433,715

24,605,645

24,805,082

25,357,835

25,789,377

當年度末
解約金
(不含當
年度生存
保險金)

 3,092,146

6,184,293

9,434,270

13,084,498

16,729,913

20,368,106

23,995,468

27,613,202

31,218,901

34,810,157

29,392,669

29,307,048

26,948,953

25,121,432

25,296,800

25,000,222

25,552,974

25,789,377

1,133,873

3,123,093

5,138,963

7,178,043

9,242,913

11,330,992

14,299,350

16,561,938

19,959,259

22,391,197

35,946,951

36,570,195

43,034,737

49,295,542

55,629,417

62,004,552

68,788,022

71,543,188

3,120,514

6,268,538

9,602,760

13,364,742

17,149,420

20,955,244

24,777,746

28,618,128

32,474,844

36,344,625

41,124,255

41,649,843

45,679,781

49,983,259

56,320,572

62,199,692

68,983,161

71,543,188

當年度末
壽險保障
(不含當
年度生存
保險金)

-

-

-

-

-

-

-

-

-

-

-

416,069

417,788

417,788

422,946

422,946

432,402

435,840 

年度
紅利

(註2、3)

-

-

-

-

-

-

-

-

-

-

8,804,493

8,804,493

9,068,405

9,068,405

9,068,405

9,068,405

9,068,405

9,068,405

長青紅利/
長青
解約紅利

(註3)

28,368

55,877

84,245

111,754

139,263

167,631

195,140

222,648

251,017

278,525

278,525

611,209

612,928

612,928

618,086

618,086

627,542

435,840

當年度末
生存
保險金
+年度紅利

(註2、3)

1,105,505

3,038,848

4,970,473

6,897,799

8,823,406

10,743,854

13,517,072

15,557,012

18,703,316

20,856,729

33,019,858

33,031,893

33,372,314

33,502,120

33,674,050

33,873,487

34,426,240

34,857,782

當年度末
解約金
+長青
解約紅利

3,092,146

6,184,293

9,434,270

13,084,498

16,729,913

20,368,106

23,995,468

27,613,202

31,218,901

34,810,157

38,197,162

38,111,541

36,017,358

34,189,837

34,365,205

34,068,627

34,621,379

34,857,782

當年度末
壽險保障
+長青紅利

累積生存
保險金

+累積年度紅利
+當年度末
解約金

+長青解約紅利

累積生存
保險金

+累積年度紅利
+當年度末
壽險保障
+長青紅利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16

26

36

46

56

66

70

保
險
年
齡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4

55

65

75

85

95

105

109

非保證給付項目_假設中分紅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0歲當年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給付「祝壽保險金」、「假設年度紅利」及「假設長青紅利」，

共計NT$35,293,622(給付後保險契約效力終止)

商品架構圖

註：保單紅利屬於非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保單
年度

1 2 3 16 17 184 ‧‧‧‧‧‧‧‧‧‧‧‧‧‧‧‧‧

生存
保險金

生存
保險金

生存
保險金

生存
保險金

生存
保險金

生存
保險金

年度
紅利

年度
紅利

年度
紅利

生存
保險金

生存
保險金

年度
紅利

年度
紅利

110歲

保 險 金 額
 (詳細給付內容，請詳保單給付內容) 

祝壽
保險金

A A+D B+E C+E F GB C D E



112/01 保誠 ( 商宣 ) 第1111304號  / BCLPEN7

注 意 事 項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摘錄要點，為保護
消費者權益，詳細內容請消費者務必參閱保誠人壽保單條款約定。
2.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3.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
十日內)。

4.本商品之投保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核保規定辦理，保誠人壽擁有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5.本保險為分紅保險單，保單紅利部分非本保險單之保證給付項目，保誠人壽不保證其給付金額。

6.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非屬存款，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本商品經保誠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
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
應由保誠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8.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
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消費者如欲進一步參考實質課稅相關案例，請詳保誠人壽網站。

9.本商品於銷售65歲（含）以上之高齡客戶(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繳費人)時，為充分了解高齡客戶特性，若評估結果顯示
其不具有辨識不利投保權益之能力或投保保險商品不適合，保誠人壽得不予承保，核保與否依保誠人壽最終核保結果
為準。

10.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6%，最低15%；如要詳
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保誠人壽總公司(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8樓，免付費客戶服務/申訴專線
0809-0809-68、或網址http://www.pca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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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 費 率 表 單位：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保險費/新臺幣/元

半年繳＝年繳×0.52、季繳＝年繳×0.262、月繳＝年繳×0.088

男性

3,195
3,195
3,200
3,210
3,218
3,223
3,226
3,230
3,243
3,256
3,261
3,265
3,270
3,273
3,276
3,280
3,294

3,308
3,322
3,336
3,350
3,366
3,380
3,395
3,405
3,420
3,436
3,455
3,473
3,488
3,500
3,507
3,514
3,523

3,530
3,535
3,550
3,561
3,577
3,588
3,597
3,645
3,690
3,755
3,800
3,850
3,895
3,955
4,010
4,065
4,100

4,130
4,170
4,210
4,240
4,275
4,350
4,450
4,510
4,560
4,600
4,660
4,720
4,780
4,840
4,880
-
-

女性

3,009
3,009
3,009
3,012
3,020
3,022
3,025
3,033
3,036
3,041
3,053
3,067
3,072
3,082
3,097
3,105
3,116

男性 女性 年齡年齡年齡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保單價值準備金比率

30歲以下者

31歲∼40歲

41歲∼50歲

51歲∼60歲

61歲∼70歲

71歲∼90歲

91歲以上者

190%

160%

140%

120%

110%

102%

100%

計算當時被保險人
之保險年齡

保單價值
準備金比率3,130

3,139
3,150
3,160
3,171
3,198
3,213
3,232
3,250
3,272
3,292
3,307
3,323
3,335
3,350
3,366
3,382

3,399
3,415
3,428
3,440
3,455
3,467
3,479
3,530
3,580
3,648
3,693
3,730
3,783
3,848
3,895
3,930
3,960

3,980
4,007
4,038
4,068
4,082
4,110
4,135
4,160
4,185
4,200
4,250
4,296
4,350
4,390
4,430
-
-

年齡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
-

1.保險期間、繳費年期、投保年齡及投保限額：

2.繳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3.繳費方式：(1)匯款(2)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4.保費折扣：匯款/金融機構自動轉帳：1%折扣。

5.高保費折扣：(1)年繳化保費(註)20萬元(含)以上：0.5%折扣。

(2)年繳化保費(註)50萬元(含)以上：1%折扣。

(3)年繳化保費(註)300萬元(含)以上：2%折扣。

6.附約限制：依各附約規定辦理。 

7.其他投保規則依保誠人壽相關規定辦理。

註：年繳化保費=月繳保費×12、季繳保費×4、半年繳保費×2。

投 保 規 則

繳費年期

10年

投保年齡保險期間

至被保險人

保險年齡達110歲

當年之保單週年日

投保限額
(以元為投保單位)

單位：新臺幣/元

保 費 效 益 比
1.下列表格數值係指投保保誠人壽實利充沛終身保險，各保單年度末解約金、
生存保險金及假設紅利(中)總和與保險費之比例關係：

（上表顯示早期解約對保戶不利）

投保年齡 15歲 35歲 65歲

1

2

3

4

5

10

15

20

(單位：%）

男保單年度 女 男 女 男 女

41 

53 

57 

58 

60 

70 

104 

109 

42 

53 

56 

58 

59 

70 

104 

109 

37 

50 

55 

57 

58 

69 

104 

108 

38 

51 

55 

57 

58 

68 

104 

108 

27 

43 

48 

51 

52 

61 

102 

105 

29 

44 

49 

51 

53 

62 

103 

106 

2.保費效益比公式如下： 
 

3.上述保費效益比是依據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財政部92.03.31
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以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6.07.26金
管保一字第09602083930號函辦理。

註1：CVm為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註2：Divt為第t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
註3：GPt 為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註4：Endt 為第 t 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  
註5：m=1~5、1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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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ndiDivCV
保費效益比 

註6：i為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
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
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
平均值 (1.13%)
註7︰Σ為加總之符號

最低 最高

0歲~65歲 10萬 6,000萬


